
年近 80 岁的张老太和女儿、女婿乘坐网约车前往公园游玩，车辆
在行驶至高速公路时发生交通事故。司机王先生要求张老太及家人下
车，转移到高速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等候，后张老太在独自翻越高速
路护栏时摔伤。为此，张老太将网约车公司和司机王先生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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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本案中，王先生系因发生

交通事故不得已将案涉运输旅

客所用车辆临时停放在高速路

上，并非主观上故意终止订单

行程并将乘客置于危险境地。

同时，为避免二次事故的

发生，其也在第一时间指令车

内乘客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

应当说，王先生的上述做法不

仅符合交通安全常识，亦不违

背社会公众对于处理该类事件

的通识性判断。

更何况，翻越高速公路护

栏本身就是一种违反规则、不

被倡导甚至应予禁止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看到有

张老太受伤的事实，就直接推

导出王先生必然存在过错或存

有过失，从而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之后果，不仅有违侵权责任

法“ 过 错 责 任 ”的 基 本 归 责 原

则，亦不利于“自己行为自己责

任”之公民意识的培养。

据北京海淀法院微信公众号

法官说法

打网约车遇事故 自行翻越护栏受伤

八旬老人起诉司机被驳回

原告张老太诉称，其和女

儿、女婿乘坐网约车前往公园

游玩，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因交

通事故停止行驶，司机王先生

要求其及家人下车，转移到高

速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等候。

其听从王先生要求，往护栏以

外转移，转移过程中摔伤，网约

车公司和王先生未尽到谨慎的

注意义务，王先生将运输旅客

所用车辆停放在禁停区域，并

要求乘客下车后转移到护栏以

外的安全地带，从而导致其摔

伤，故其要求滴滴公司和王先

生连带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

共计10万余元。

被告网约车公司辩称，王

先生驾驶的车辆在高速公路发

生交通事故后，为避免二次事

故，王先生让乘客下车在路边

等待，司机操作符合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规定。张老太在翻越

护栏时受伤，系因其自身原因

造成，公司不存在过错，该摔伤

后果与交通事故之间也不存在

必然因果关系，张老太的损失

不可归责于公司。

被告王先生辩称，因不可

抗力导致出现了交通事故，其

无责，其让张老太离开车辆去

缓冲带，没有说翻越护栏，当时

出车祸的缓冲地带距离收费站

不足 100 米，张老太应该通过

收费站路口进入主路。后来张

老太自行翻越 1.2 米高的护栏

时受伤，其不应该承担责任。

老人下车后发生意外
网约车司机被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

中，张老太主张网约车公司和

王 先 生 未 尽 到 谨 慎 的 注 意 义

务，故网约车公司和王先生应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

先生在案涉网约车订单因交通

事故原因被迫结束之后，向包

括张老太在内的车上乘客明确

发出了通过翻越高速路护栏的

方式转移至安全地带的指示。

其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

来看，翻越高速路护栏并非从

事故发生地点转移至安全地带

的唯一和最优选择。且根据张

老太事发时的年龄特点以及双

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的护栏

高度可以判断，张老太在无人

帮助的情况下自行翻越高速路

护栏的行为客观而言的确具有

较高危险性。故退一步讲，即

便张老太从王先生的指示中可

以合理推断出需要翻越护栏的

内容，但其作为成年人，理应对

该行为本身所包含的危险性以

及自身能力有合理认识，从而

作出合理的行为判断。但其最

终仍决定独自翻越护栏并在翻

越过程中遭受损害，故该行为

选择的后果应由张老太自行承

担。

宣判后，张老太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现该判决

已生效。

后果应自行承担 法院驳回老人诉求后果应自行承担 法院驳回老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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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联系我们

儿子先于母亲去世
遗嘱中房产如何分割

读者咨询：我父亲在我们三兄弟

很小的时候去世了，母亲抚养我们长

大。母亲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在

2010 年过户给大哥，另一套母亲在

2016 年时立了遗嘱，由我和二哥共

同继承，份额均等。二哥在 2018 年

离婚后未再婚，后在 2020 年因病去

世，有一个儿子。我母亲今年 3 月去

世。现在我们想继承她留下的房

子。大哥认为，我二哥在母亲去世前

死了，遗嘱给二哥的那一部分就失效

了，他有权继承母亲的遗产。但我二

哥的儿子说，虽然他父亲去世了，但

是他可以继承那一半房屋。我认为，

母亲指定了我和我二哥为继承人，二

哥在母亲去世前病故，那这套房子应

属于我一个人继承。我们想咨询，给

我和二哥的这套房屋究竟应该如何

继承？

徐律师解答：你们的母亲生前立

有遗嘱，指定一套房子由你和二哥各

半继承。她去世后遗嘱生效，此时，你

二哥已先于她去世。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五十四条规定，遗嘱继承人

先于遗嘱人死亡的，遗产中的有关部

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即母亲遗嘱中

指定给你的1/2份额依然有效，给你二

哥的1/2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1/
2份额应由你母亲的法定继承人你大

哥、你二哥的儿子以及你三人共同继

承（各1/6份额）。最终应该是大哥继

承房屋的1/6份额，二哥的儿子继承1/
6份额，你继承2/3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你二哥儿子说的

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的情形，

不适用遗嘱继承，即他不能直接代位

继承你母亲遗嘱指定给你二哥房屋

的 1/2 份额，而该部分根据法律规定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时，他可以代位继

承房屋1/6份额。

订立遗嘱可以达到按照自已意

愿处理身故后财产的目的，但如发生

遗嘱继承人先于立遗嘱人死亡的情

况，建议立遗嘱人及时变更遗嘱内

容，避免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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